附件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露天开采战略性矿产资源

临时用地审批管理办法（试行）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制定依据】为规范露天开采战略性矿产资源临时使用土地，保障采矿权人合法权益，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土地复垦条例》等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适用范围】自治区行政区域内露天开采战略性矿产资源临时用地的使用和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遵循原则】露天开采战略性矿产资源临时用地，应当贯彻落实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遵循“谁损毁、谁复垦”、“边开采、边复垦”，以及尽量不占或者少占耕地的原则。

第四条【部门职责】自治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依法对全区露天开采战略性矿产资源临时用地进行审批，依托临时用地信息系统，加强对临时使用土地与复垦的监管。

地（州、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监督指导所辖县（市）开展露天开采战略性矿产资源临时用地的监督管理工作。组织指导采矿权人，依据战略性矿产资源开采、临时用地及土地复垦等相关技术标准，对矿山是否具备“边开采、边复垦”条件进行科学论证；明确临时用地的规模、范围、使用期限以及分区、分期开采、复垦的时序安排，有关内容集中纳入矿区生态修复方案。

县（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露天开采战略性矿产资源临时用地的监督管理工作。对采矿权人临时使用土地及履行复垦义务的情况实施动态监管，会同同级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依据临时用地批准文件，组织开展复垦验收工作。

具有相应权限的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负责出具临时使用林地、草地的审查意见，并对用地行为实施监督管理。

第五条【申请条件】采矿权人确需临时使用土地的，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开采矿种属于国家战略性矿产资源；

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

（三）经科学论证，具备边开采、边复垦的条件；

（四）国家、自治区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六条【用地范围】符合第五条规定的露天开采战略性矿产资源的采掘场、排土（石）场、施工便道及非永久建（构）筑物，可申请临时用地。与露天开采战略性矿产资源开发活动无关的项目不得纳入临时用地申请范围。
第七条【用地申请】采矿权人应当向自治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申请使用临时用地。申请材料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临时用地申请表，内容应包括申请人基本信息、矿业权相关信息、临时用地位置、范围、权属、面积及用途等基本情况，以及矿区生态修复方案审查和具备“边开采、边修复”条件论证情况；

（二）矿区生态修复费用专用账户开户证明；

（三）临时用地合同及县（市）自然资源局和林草部门出具的无权属纠纷的情况说明；

（四）勘测定界电子坐标（TXT格式）;

（五）土地利用现状照片；

（六）地质灾害易发区查询结果，经查询属于地质灾害易发区的，应提交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及专家评审意见；
（七）涉及临时使用林地、草地及自然保护地的，应提交有权限的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出具的审查意见，审查意见应明确该范围是否有权利人；

（八）其他需要提供的材料。

第八条【临时用地合同】临时使用已确定使用权人的国有土地，由采矿权人与国有土地使用权人签订临时用地合同；临时使用未确定使用权人的国有土地，由采矿权人与县级以上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签订临时用地合同；临时使用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的，由采矿权人与土地所属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委会签订临时用地合同；涉及使用农村承包土地的，需征得相关权利人书面同意。合同应当载明临时用地位置、四至范围、用途、权属、地类、面积、使用期限、土地复垦标准、补偿费用、支付方式以及违约责任等内容。可参照自治区自然资源厅2022年6月印发的《临时使用土地合同（示范文本）》签订合同。

第九条【林草地使用】露天开采战略性矿产资源临时使用林地、草地的，应当以最新年度国土变更调查和林草湿荒普查成果综合认定，并充分考虑现状地类来源的合法性、合规性与合理性。

第十条【办理时限】自然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补正、公示、征求意见所需时间不计入办理时限。

第十一条【并行办理】对于采矿许可审批与临时用地审批权限属于同一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的，采矿权申请人可结合企业实际，在申请采矿许可时，同步提交临时用地申请材料。经审查符合条件的，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可在作出采矿许可决定时，一并批复同意临时用地。

第十二条【规模期限】露天开采战略性矿产资源临时使用土地应按照经论证的矿区生态修复方案确定使用规模和期限，原则上每期不超过4年，最长不超过采矿权证期限。

第十三条【复垦与续期】临时用地应当自期满后一年内（管护期时限可后延）完成土地复垦。涉及占用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的，应当恢复原耕地质量水平和种植条件；涉及林地、草地的，应当恢复林草植被和生产条件。采矿权人按照生态修复方案分区分期复垦要求履行完成复垦义务的，可申请续期。

第十四条【系统录入】露天开采战略性矿产资源临时使用土地，应当在临时用地批准后，由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在20个工作日内，将临时用地批准文件、合同、拐点坐标、土地利用现状照片影像资料、矿区生态修复方案、生态修复费用缴纳凭证和复垦验收确认书等传至临时用地信息系统。
第十五条【执法监督】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当综合运用遥感影像监测、日常巡查等手段，对临时用地使用、复垦等全过程实施动态监管。对发现的临时用地违法行为，应当依法及时予以查处，对存在违法行为的采矿权人，暂停受理其新的临时用地申请。
第十六条【解释权】本办法由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施行日期及有效期】本办法自XXXX年XX月XX日起施行，有效期2年。国家和自治区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